
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资料室改造项目监理服务

采购需求书

项目业主名称：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

服 务 名 称 ：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资料室改造项目

甲方联系人： 石学武

联系电话： 18922555133

地 点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新城路 16 号



一、项目概况

1、项目业主名称：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

2、服务名称：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资料室改造项目监理服务

3、项目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新城路 16 号

4、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为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资料室改造工程，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通用安装工程等。为确保工程质量、安

全、进度和投资控制，需依法选取具备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提供监理服务。

二、监理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范围及要求：对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资料室改造项目的房屋建

筑与装饰工程、通用安装工程等施工阶段实施全过程监理，包括但不限于质量

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安全生产管理、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及组织协调

工作。

2、资质合规：监理单位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

乙级及以上资质，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3、人员配备：须组建专业配套、结构合理的监理团队，总监理工程师须具

备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其他监理人员须具备相应岗

位资格证书。

4、成果文件编制：编制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日志、监理月报、

工程质量评估报告等监理成果文件，最终交付的文件应提供纸质装订本或电子

文本（PDF 及可编辑版本）。

5、合规性要求：监理服务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监理规范及项目设计文件要求，确保监理工作深度和内容满足政府部

门评审及验收要求。

6、修编配合：在收到甲方对监理成果文件的审核意见后，须在 5个工作日

内完成修编工作；如需甲方补充提供资料，应及时书面提出，因甲方资料提供

延迟导致进度延误的，监理服务期限相应顺延。

7、交付标准：最终交付的监理成果文件须满足政府部门评审需求，份数根

据评审要求确定，电子文本须完整、清晰、可编辑。

三、选取方式及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采用方案择优选取方式，综合评审监理单位的资质、业

绩、监理方案、人员配备及报价等因素。

2、报价方式：服务总金额报价（总价包干），报价应包含监理服务所需的

人工费、设备费、管理费、利润、税金及风险费用等全部费用。

3、计价标准：按照国家《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

价格〔2007〕670 号）及广东省相关计价标准，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计取监理服务



费。按照国家相关行业计价标准和规定以及项目实际情况计价。

四、合同履行

1、服务期限：自双方签订监理合同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监理成

果文件交付完毕且甲方支付全部监理费用之日止。

2、履行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指定地点（资料室改造项目

现场）。

五、验收标准

1、验收方式：监理服务完成后，由甲方组织对监理成果文件及服务质量进

行验收，验收依据包括监理合同约定、国家及行业监理规范、项目设计文件

等。

2、验收时间：根据项目竣工验收时间及政府部门工作安排确定，监理单位

须配合甲方完成验收相关工作。

3、验收标准：符合《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监理成果文件内容完

整、数据准确、格式规范。

六、结算方式

监理服务费结算以后续签订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约定为准，原则上按

监理服务进度分阶段支付，最终结算金额以合同约定的总价包干金额为准。

七、违约责任

1、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

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

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

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

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2、不可抗力免责：如因项目本身原因、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

素导致服务期限延长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服务期限相应顺延。

3、其他约定：具体违约责任以后续签订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为准。

八、补充合同与争议解决

1、补充合同：合同履行期间，如遇重大变更或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书面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约定不

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多次补充协议的，以最后签订的为准。

2、争议解决：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首先友

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履行地（广东省清远市清新

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其他事项

备注：具体服务内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以后续签订的《建设工程监

理合同》为准。




